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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宮的佈局秘法 
中宮在民國九十五年這個宮位是三碧震木蚩尤星飛臨，在紫白九星當中，蚩尤星並非吉

星，主口舌、官非、盜賊，「紫白訣」：『鬥牛煞起惹官刑』；「飛星賦」：『碧本賊

星，怕見探頭山位』；「紫白訣」：『蚩尤碧色，好勇鬥狠之神』，看到這些古訣，便

知道應該儘量去化解這個負性能量，當三碧蚩尤星飛臨中宮時，可以在這個方位用『紫

水晶』來佈局，紫水晶有兩種，其一是紫晶洞，第二是紫水晶粒（一般稱為枕頭料），若

是想節省開銷，後者價格低廉，這是「架煞為權」的作法，形成所謂的『木火通明』局 
，有助旺文昌的效果，地理師應知的秘訣。 

五、坎宮（正北方）的佈局秘法 
坎宮（正北方），民國九十五年這個宮位是八白艮土財帛星飛臨，在紫白九星中，

財帛星最受歡迎，不僅是吉星，而且隨著元運的流轉，已經得時秉令，成為最旺的星曜，更

何況財帛是大家的最愛，從古代的秘訣便可一窺端倪，「飛星賦」：『胃入斗牛，積千箱之

玉帛』；「玄空秘旨」：『天市合丙坤，富堪敵國』；「玄空秘旨」：『土制水復生＝

專題論述＝ 

靈犬帶來好運道-----民國九十五年的陽宅催發佈局秘訣 

龍琳居士 陳詮龍 講授（本文由安居逸仕 編纂） 

隨著連續幾波的寒流來襲，聖誕節也畫下了句點，不自覺地，進入臘月（十二月）時節 
，雞年也進入尾聲，緊接著丙戌年再沒多久，便悄悄報到。正因為如此，各大大小小的媒體

開始播報來年開運催旺的法門，其中大多是商業行為，而且多半僅是片段而已，在這邊，龍

琳居士要向讀者報告的是全面性、效果最強的佈局，而且不用花費大把的鈔票，這是本刊讀

者的福氣，請好好珍惜，並告訴心性善良的親朋好友，一起運用這麼好的開運妙法，我們首

先來看隨著流年的更換，整個房子的宅內氣產生何種變化，筆者以最白話的方式說明，詳細

的天機如下： 
一白坎水文曲星，依照洛書軌的運轉，飛臨震 （正東方）。 
二黑坤土病符星，依照洛書軌的運轉，飛臨巽宮（東南方）。 
三碧震木蚩尤星，依照洛書軌的運轉，飛臨中宮。 
四綠巽木文昌星，依照洛書軌的運轉，飛臨乾宮（西北方）。 
五黃煞土廉貞星，依照洛書軌的運轉，飛臨兌宮（正西方）。 
六白乾金武曲星，依照洛書軌的運轉，飛臨艮宮（東北方）。 
七赤兌金破軍星，依照洛書軌的運轉，飛臨離宮（正南方）。 
八白艮土財帛星，依照洛書軌的運轉，飛臨坎宮（正北方）。 
九紫離火右弼星，依照洛書軌的運轉，飛臨宮坤宮（西南方）。 
隨著這九顆星曜到臨宮位的改變，使得陽宅產生不同的形勢，這便是地理師據以推斷陽宅什

麼時候將發生什麼事的依據之一，除此之外，依照這九顆星曜的特性，我們可以在自己的房

子做不同方式的佈局，以催旺吉星的能量並降低凶星的破壞力，首先必須要確立宮位的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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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這個認定方式常困擾著一般讀者，其實是非常容易的，步驟如下： 
（一）先尋找房子的中心點，若是想要更精準的話，可以先繪製平面圖，透過對角線的交會

點，或是邊長平分線的交會點便可以找到，若覺得畫圖麻煩，也必須藉由皮尺在中心

點的丈量計算中心點。 
（二）以中心點為基準，放射八方，尋找八個宮位，每個宮位的大小就是以中心點為圓心，

四十五度的範圍（三百六十度除以八） 
（三）前項必須透過指南針或是羅盤來定位，使用時應儘量克服鐵器或磁性物質對磁針的干

擾而產生偏差。（附圖參照） 
（四）一般人會以為在房屋的平面畫井字，切成九個相同大小的區塊，這和卦位有相當大的

差異，千萬不要誤用了。 
八個宮位的找法沒問題之後，接著我們來談各個宮位的佈局秘法，這在坊間一般的地理師是

不願洩漏的真訣，在這邊向讀者報告，希望有緣的人好好珍惜。 
一、坤宮（西南方）的佈局秘法 

首先我們來看一下西南方，民國九十五年，這個宮位是九紫離火右弼星飛臨，在紫白九

星當中，這個星曜已變成旺星，這是風水輪流轉的作用使然，在應事上，九紫應驗於吉

慶與喜事，但是若受到煞氣引動，使會有火災及心臟、血液循環系統之疾，「紫白訣」 
：『火暗而神智難清』；「飛星賦」：『火照天門，必當吐血』；「秘本」：『衰則血

症，盛必火災』，古訣不勝枚舉，由於九紫已經是旺星，在沒有煞氣的前題下，我們不

妨來予以催旺，右弼星在坤宮；佈局的方法非常容易，只要在這個方位放置一盆綠色植

物便有效果，在選擇植物種類時，要儘量避免多刺或是葉子太尖的品種，當然放置紅葉

的植物更好，另外，九紫也代表喜事與吉慶之事，因此，適婚的曠男怨女若是苦無對象 
，也可以在坤宮放置由紫晶玉檀或紅粉紫檀所做的「戀愛對章」來提昇異性緣的能量，

終結獨守空閨的苦悶生活。 
二、離宮（正南方）的佈局秘法 

離宮（正南方）在民國九十五年這個宮位是七赤兌金破軍星飛臨，在紫白九星當中，破

軍星是一顆凶星，「紫白訣」：『三七疊至，被劫盜更見官災』；「飛星訣」：『破軍

赤名，肅殺劍鋒之之象，是以交劍殺興多劫掠，鬥牛煞起惹官刑』；「飛星賦」：『赤

為刑曜，那堪射脅水方』，當破軍星飛臨離宮時，佈局的秘訣可用全黑的墨玉晶檀或綠

色的翠玉青檀，串成手鍊來佈局，珠子用１６顆，或用前述兩項材料刻成大印章的形狀

來佈局，也有相當好的效果。 
三、巽宮（東南方）的佈局秘法 

我們來看一下東南方，民國九十五年這個宮位是二黑坤土病符星飛臨，在紫白九星當中 
，這個星曜是相當不受歡迎的，這從名稱上便可一窺端倪，不僅如此，以凶性的排名，

二黑病符星雖然不是高居榜首，卻也是第二位，主要的剋應在於『疾病』，當然並非一

般的小感冒就能交待，最低消費也要住院幾天，當然還有更重要的，「紫古訣」：『二

五交加，罹死亡並生疾病』；「玄空秘旨」：『腹多水而膨脹』；「竹節賦」：『坤艮

四季傷仲子』等等，古訣記載相當多，因應的方式是儘量化解其凶性，以佈局的秘法來

處理，病符星飛臨巽宮的佈局秘訣非常簡單，只要在坎方的牆壁掛上一個『葫蘆』便有

很好的效果，主要的原理在於葫蘆代表醫藥，而醫藥本來就在治病，此外，葫蘆上圓下

圓，可以吸納病符星的凶性，並降低其五行的能量，因此功效卓著，另外，最好是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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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定主田莊之富』，催旺財帛星是一個相當大的秘訣，要是沒有公開的話，筆者可能

成為眾失之的，當財帛星飛臨坎宮時，催旺的方法可用『黃色方形的時鐘』來激發這個

能量，若是想要更強的話，可以在時鐘「８」的旁邊安上一枚龍銀，效果更好。 
六、震宮（正東方）的佈局秘法 

震宮（正東方）在民國九十五年這個宮位是一白坎水文曲星飛臨，在紫白九星當中，文

曲星是一顆受歡迎的吉星，具備升官及讀書、文學的吉象，「紫白訣」：『一白為官星

之應，主宰文章』；「玄機賦」：『木入坎宮，鳳池身貴』；「玄空秘旨」：『虛聯奎

壁，啟八代之文章』，當文曲星飛臨震宮時，催旺佈局的用品可以在這兒放白水晶，一

般水晶店出售的有「晶柱」、「晶球」、「晶簇」、「晶粒」（枕頭料），其中前兩項

最貴，第三項能量較強，第四種最便宜，只要數量夠，同樣具足能量，此外，一白文曲

星可以旺官，因此公務人員或公司主管可以加上『陞官寶印』或是『貴人寶印』來提昇

能量，此外，文曲星也有類似文昌星的作用，所以催旺文昌星的佈局用品也可以一併運

用。 
七、艮宮（東北方）的佈局秘法 

艮宮（東北方），民國九十五年這個宮位是六白乾金武曲星飛臨，在紫白九星當中，這個

星是吉星，主要作用於武貴，軍警界、武術界以及運動健將，好好運用，來催旺個人的

能量，當武曲星飛臨艮宮時，可以用該行業的象徵物品或是獎盃與獎狀來佈局，其他行

業可以在這個宮位放置一個金色、銀色或白色的圓鐘來催旺，或安放六枚龍銀，也是相

當好的選擇。 
八、兌宮（正西方）的佈局秘法 

兌宮（正西方）在民國九十五年是一個必須特別注意的卦位，因為很不巧地，五黃煞土

廉貞星這個令人望之生畏的凶星大駕光臨，在紫白九星當中，五黃廉貞星的凶性名列榜

首，剋應於『事故』、『意外』與「重病」，古訣「飛星賦」：『正殺為五黃，不拘臨

方到間，人口常損』、「玄空秘旨」：『家有少亡，只為沖殘子息卦』、「玄空秘旨」 
：『值廉貞而頓見火災』，引動凶災是五黃廉貞星是最大的特長，所以應該特別注意不

要去激發其凶性，而以化解的方式來降低五黃在巽宮的負性能量，其中最被推崇的法寶

非『安居化煞寶瓶』莫屬，這是一項可以自行製作的化煞法寶，方法十分容易，須準備

一個透明瓶罐，粗鹽若干、鎳幣六枚、白水晶大約一公斤、陰陽水（一半煮沸過、一半

生水），製作的方法是將大量的粗鹽溶解在陰陽水，當超過溶點之後，仍然保持不少的

鹽粗，而後將白水晶埋入鹽層當中，然後將鹽層表面舖平，上面放置鎳幣並排成圓形，

即大功告成，平常寶瓶打開，水份蒸發則再加入陰陽水至八分滿為止，安居化煞寶瓶的

秘訣獻給有緣有福之人。另外，有部分的地理師針對五黃廉貞星的化解方法，主張在該

卦位放置一大缸的水或水族箱，這是非常不智的，因為這樣會害主家破財，肇於陰陽顛

倒的緣故，水法的秘訣沒有掌握，有時害人，有時害己。 
九、乾宮(西北方)的佈局秘法 

乾宮(西北方)在民國九十五年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千萬不要給忽略了，因為四綠巽

木文昌星飛臨此處，尤其是家中若有小朋友，或是升學考以及大人的公職或證照考試，

文昌能量的催旺不可或缺，古訣「玄機賦」：『名揚科第，貪狼入巽宮』；「紫白訣」 
：『四綠為文昌之神，司職祿位』；「紫白訣」：『四一同宮，準發科名之顯』，若是

中宮並無煞氣的話，沒有催旺實在可惜，想催旺文昌星在震宮的局勢，提昇考試與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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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量的佈局方法，最陽春的便是在乾宮懸掛四支毛筆，若是想要更強話，配合台灣紅檜

製成的「文昌狀元峰」是不二之選，而四支毛筆若是可以成為「文昌狀元筆」更妙，而

「文昌寶印」更是陽宅佈局催旺文昌的一大天機，兼得貴人能量，令坊間地理師艷羨的

秘訣。 
陽宅能量的啟動與催發是開運最方便最有效法門，有緣的讀者不妨好好地運用，為自己增添

一份無形的助力，注入新的能源。 
（若讀者有陽宅、八字、開運印鑑、命名、超能寶印、神卦占卜、開運名片、擇日吉課、室

內設計等事項需要服務，請電（04）24732474 命理館館址為台中市南屯區大墩一街 291 號，

龍琳居士與安居逸仕祝您事事順心，吉祥如意）。                    
  

 
 
 
 
八個方位依照前文尋找，不用管房子坐向如何，或是門開在哪裡，只要運用磁針在中心點放

射八方，便可得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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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專欄《 

●設定地上權模式蔚為風潮 

   「設定地上權」土地開發模式將蔚為風潮，也可望成為未來五到十年，建築業競逐的主

戰場。除日勝生活科技將在今年第一季，釋出總銷規模達七十億元，包括設定地上權住宅、

設定地上權辦公室的台北車站「交九」案；高鐵五大站區的場站開發，也將開發為設定地上

權的不動產，光是土地面積就達二百零六公頃，屆時台灣西部走廊將成為設定地上權不動產

的最大戰場。但也有部分房地產業者也擔心，這種「有屋沒有地」的新興產權交易模式，一

旦走出台北市，市場接受度較難掌握。 
採設定地上權模式取得開發經營權的高鐵公司，最近將針對開發腳步最快的新竹六家站 

，先行展開民間招商。高鐵場站開發處高級專員陳鴻國表示，招商進度在農曆年過後會比較

明確，由於「設定地上權」的不動產，有關融資、稅務、產權等權利義務比較複雜，因此高

鐵公司在招商的同時，將進一步研擬相關配套。「設定地上權」這種「有屋沒有地」的產品 
，多半被運用在觀光飯店、商業大樓，或近幾年來由政府主導開發的B O T投資案，其中擁

有七十年使用權的 Taipei 101 大樓，就是目前投資規模最大的「設定地上權」不動產開發案。 
   產權非單一化的「設定地上權」不動產，早在民國八十五年首度出現，當時寶成建設在

台北市推出「河畔皇家」的「設定地上權」住宅，由於土地成本比一般「有屋又有地」的不

動產，便宜至少三成，台北的客層馬上能接受這種「有屋沒有地」的不動產。國內「設定地

上權」不動產的開發模式，會愈來愈流行，主要在於土地所有權人可透過土地信託的融資機

制，取得銀行貸款，不必拿土地當作擔保品。再加上台北都會區寸土寸金、地價昂貴，「設 
定地上權」的住宅與辦公室，可節省土地成本。 

摘自－工商時報 

●樓市第二季景氣恐收縮 

 
   大陸房地產業歷經２００５年宏觀調控緊縮政策影響，投資增速回落、空置面積增長，

預計大陸房地產行業景氣進入收縮階段，將在２００６年第二季出現。 
   ２００６年大陸商品房竣工面積將達５﹒６８億平方公尺，供給年增加７﹐５８６萬平

方公尺。由於城鎮人口增長帶來的剛性需求將在２００６基本達到供求平衡。潛在需求量受

房地產價格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度的制約，難以出現明顯改善。 
   大陸銀行目前對房地產投資信貸管控較嚴，房地產開發自有資金比例需達到項目總投資

的３５％，與過去相比，開發商受銀行信貸的支援程度已相當低。目前房地產公司多採取退

縮防守策略，整體負債率在今年將不會出現太大的變動。 
摘自－經濟日報 

●房貸一價到底？ 誤會大了，一價到底不等於利率固定不變 只是「加碼幅度」

不變 
   一價到底房貸真的「一價到底」嗎？最近有房貸戶誤以為銀行推出的「一價到底房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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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２０年利率不變的固定利率，甚至以為政策性優惠房貸，也是優惠利率２０年不變。這

是錯誤的觀念，這些優惠利率還是會隨市場利率浮動，只是「加碼幅度」２０年不變，房貸

戶不要弄錯了。「一價到底」的簡稱的確容易讓消費者誤會，但銀行釘住政策性優惠房貸利

率所推出的「一價到底」專案，主要是跟「階梯式」的房貸利率設計區別，以突顯房貸「利

率不會一下跳高」，並不是真的２０年利率都跟現在一樣不變。 
   以政策性優惠房貸利率上周上升０﹒１個百分點，利率水準調高至２﹒９２％為例，並

不是新貸戶的適用利率才會升高，而是所有貸了政策性優惠房貸的房貸戶，利息負擔都會提

高０﹒１個百分點。政策性優惠房貸是釘住中華郵政２年期的定儲機動利率浮動計息，以最

近一波續增的３﹐０００億元優惠額度為例，房貸戶須再固定加碼０﹒８７５個百分點計算 
，等於只要中華郵政一升息，政策性優惠房貸利率就會升高，不是２０年不變。但好處是將

來降息的話，房貸利率也會自動下降。 
   而一般銀行釘住政策性優惠房貸利率的「一價到底房貸」，道理也是一樣，只要政策性

優惠房貸利率一波動，一價到底房貸的利率也會跟著調整，但給客戶的「加碼幅度」２０年

不變、一價到底，例如「加碼幅度２０年都是０﹒８７５個百分點」，不像階梯式利率前半年

１﹒９８％、７至２４個月２﹒５２％、第三年起又是３﹒０５％，有不同的加碼幅度。 
摘自－經濟日報 

●信託節稅又保本報酬４～５％有錢大戶小康家庭均適用 

   信託商品擁有既可節稅，收益又穩定的特性，吸引愈來愈多有錢大戶青睞，不少銀行在

推展財富管理業務時，將信託商品列為重點發展項目之一。資產信託不僅對資產千萬元的大

戶有利，也適合資產在１００～５００萬左右的小康家庭。 
雙重特性 
  以３００萬元的資金信託為例，通常銀行會規劃信託期間５年以內，以３００萬元以內

資金，投資風險較低的債券商品；以目前的報酬率水準來看，報酬率約在４～５％之間，比

起直接投資債券型基金或作外幣定存，都來得划算。 
金額越小期間越短 
   信託金額從１００萬、２００萬、３００萬，至５００萬元不等，各種類型的商品設計

都有。一般而言，金額越小，信託期間就越短。特別是對於不敢冒險投資股市，但也不滿意

定存報酬率的客戶而言，信託成為處理資金最佳的管道之一。就目前外幣定存及債券型基金

的投資報酬率比較指出，目前債券型基金報酬率約２％，外幣定存雖然有４％以上收益，但

由這部分依照《所得稅法》規定，必須課４０％分離課稅稅率，因此課稅後實質報酬率只有

２﹒４％。相較之下，信託理財藉由投資美國政府公債，報酬率約４～５％也更加有吸引力。 
保險金信託可免稅 
  信託的種類很多，甚至連保險金都可以信託；例如台新、富邦等多家銀行均有推出「保

險金信託」商品。銀行業者表示，保險委託人的子女未成年，一旦收到大筆金額的保險金，

恐無規劃使用能力；保險金信託則可協助解決這類問題，信託期間通常至子女成年為止。除

了保險金指定受益人可免課遺產稅之外，當信託契約委託人與受益人為同一人時，亦可免課

贈與稅。除定期定額給付的特性外，日後萬一客戶碰到債權債務糾紛，也能藉由信託制度，

保障家庭基本開支無虞。 
不受債權債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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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醫療糾紛為例，倘若一名醫師先前已將名下１０００萬元的資產交付信託，並獲得定

期定額給付的信託利益，日後倘若因為醫療糾紛，遭病患家屬求償１０００萬，此時醫師當

時如何決定受益人的分配比重，將是家庭生計能否渡過求償追索難關的關鍵。分析，一份２

０年的信託１０００萬元分成２塊，一塊是２０年到期時可領回的５８６萬元（若以殖利率

報酬率４～５％設算），另一塊是每年領取５４萬元。倘若該醫師在先前訂定信託契約時，就

決定按期定額給付的每年５４萬元，受益人分成醫師領２０％、妻子領８０％，則屆時強制

追索時，債權人只能追索醫師的２０％，醫師妻子８０％的部分，則不會被強制執行；如此

一來，家庭的例行開支，就不會因為債權追溯導致斷炊危機，這也是信託的另類獨特功能。          
摘自－蘋果日報 

●陽台變房間雅宅成違建平面圖以虛線瞞訂戶建商罰百萬     

   民眾買預售屋要小心買到違建戶。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日前接獲檢舉，指稱建商永富

開發公司賣屋時，未告知陽台外推有違法之嫌，四戶總值八千萬元的房子可能淪為大違建，

依《公平交易法》認定業者廣告不實，重罰一百萬元罰鍰；業者則反駁「是陽台加窗，非違

建，將提起訴願」。 
面積灌水 
   永富「松江路永富邑」今年四月遭檢舉廣告不實，該案根本無法申請變更，建商卻在樣

品屋、裝潢配置圖及模型屋，製造陽台可合法外推假象，認定建商惡性重大，罰鍰由五十萬

元加倍，成為預售屋案首件遭加重處分案例。被處分的建案廣告「Ｃ標準層裝潢配置參考圖 
」及銷售現場的模型屋，都把陽台納入室內空間；從平面施工圖影本來看，陽台部分以虛線

區隔，但消費者根本不知虛線代表意義，裝潢圖也未說明陽台外推可能遭認定為違建拆除的

法律責任，即使建商事先告知，也不能構成廣告不實免責理由。 
辯稱是「陽台加窗」 
   北市府日前才宣示加強取締陽台外推建案，即報即拆；台北縣政府法制室消保官梁明圳

說：「違法陽台外推建案多到難以估計。」將陽台外推，室內空間變大，消費者多樂於接受 
，但問題是建商常誤導消費者簽下二次施工同意書，將違法施工責任轉嫁給消費者。公平會

祭出更高的處分標準，增加建商風險成本；若消費者真買到類此個案，建議可依公平會處分

書的理由，向建商要求解約或退還價金。永富公司則說，該案尚未交屋，一切按圖施工，頂

多是「陽台加窗」，絕非違建；該公司並表示，向公平會檢舉的住戶自付完訂金後，就拒繳

付任何款項，發出多次催繳通知也無回音，目前雙方正打民事訴訟，該公司收到處分書後，

將提起訴願。永富邑陽台外推有違法之嫌，遭罰１００萬。避買陽台外推屋注意事項契約注

意有無暗藏「二次施工」的卸責條款。廣告樣品屋的實際坪數與契約所載是否相同。室內平

面圖若有畫虛線，可能是非法違建室內空間。蒐證保留廣告文宣，拍攝樣品屋或模型存證，

錄下銷售員推銷說法。解約方式持證據找消保官及消基會協助協調；若建商仍不接受可提訴

訟。 
摘自－蘋果日報 

●遺產課稅及抵繳價值計算 

   關於迄死亡時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的公共設施保留地，依財政部８８年７月７日台

財稅第８８１９２２７６２號函規定，其債權遺產價值之計算，係按被繼承人死亡時請求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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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公告土地現值估價，據以併計被繼承人之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則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該

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債權）抵繳遺產稅者，仍得以該土地公告土地

現值抵繳遺產稅。唯財政部９４﹒１０﹒２４台財稅字第０９４０４５６０７７０號函釋發

佈後，對該類被繼承人所遺留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的公共設施保留地，重新規定是以實

際成交價估算債權價額，併計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而納稅義務人以之申請抵繳者，其抵繳

價值之計算，即應以核課遺產稅之債權價值（即成交價）為準。 
   參其立意，主係基於不動產登記主義，被繼承人生前購入於死亡時尚未完成移轉登記之

土地，其本質上與土地財產性質有間，而應屬請求移轉登記之債權性質，依照我國現行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１０條規定，債權遺產價值之計算係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時價為準，而非以土

地之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影響所及，茲舉實例說明：設一被繼承人於繼承事實發生日，名下所遺財產有一般土地公告

現值１億元、上市公司股票收盤價１億元及債權２億元（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的公設保

留地公告現值２億元，取得成本４０００萬元），稅率為５０％（暫不考慮免稅額等，以簡 
化說明），依財政部８８年７月７日函及９４﹒１０﹒２４函規定，稅負效果如下表所示。 
   據上例顯示，對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的公共設施保留地，於相同取得成本情況下，

雖依台財稅第８８１９２２７６２號函規定計算遺產價額，繼承人所須負擔遺產稅，表面上

似較依台財稅字第０９４０４５６０７７０號函規定計算遺產價額之遺產稅為大，但經以債

權實物抵繳後，繼承人所實際承擔之稅負成本，確顯著輕微，有侵蝕稅基之虞，爰財政部予

以重新規範，以符合實質課稅原則。 
摘自－經濟日報 

●遺贈稅可望配套調降 

   「最低稅負制」雖然造成一些疑慮，但部份理財界人士卻認為，對富人來說，最低稅負制

的實施，仍可解讀為「短空長多」，社會應以正面態度迎接。理財界人士分析，最低稅負制的

形成，一方面是為實現一部份的社會公平，另外一大理由卻是著眼於彌補財政缺口；從我國

的稅制結構來看，遺產稅無法調降，甚或比照香港全面取消的原因，來自所得稅無法有效對

富人課稅。因此，「最低稅負制」實施後，相信財政部未來針對遺贈稅的課徵將會配套調降。 
依照「所得基本稅額條例」規定，海外所得在９８年起納入課稅基礎，必要時得延至９９年

實施，也許在未來３、４年間立法院可能修法翻案，但部份銀行理專的確已接到一些客戶，

查詢「遷籍」的可行性。 
   為了最低稅負制拋棄國籍，要付出的代價可能更多，一旦拋棄國籍，每年居住台灣時間

必須少於１８３天，並且所得稅照樣得繳，只是申報方式，改為逐筆扣繳，由於國人申報繳

稅得適用多種免稅額、扣除額，若屬「外籍人士」，扣繳率一定會比適用免稅額與扣除額的

本國居民來得高。 
   例如在台灣有大筆房租收入者，如果是本國人，可享有租金４３％的扣除額，再計入應

納稅額；若是「外國人」，則一律依房租總額直接扣繳２０％；如果在死前２年放棄國籍，

遺產贈與稅必須比照本國人計算應稅金額，透過拋棄國籍方式來避稅的可行性並不高。看來 
，富有人士必須以健康、開闊的心態面對最低稅負制。 

摘自－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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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壽險避稅此路不通 

   比起海外所得還有３年緩衝期，這次被納入「最低稅負制」的保險死亡理賠給付已經「兵

臨城下」，理財專家感嘆指出，就「所得基本稅額條例」條文本身分析，透過高額壽險規避

遺產稅、贈與稅幾乎已經走不通了。擁有大額資產的長輩，過去常以自己為要保人，利用生

前購買高額躉繳保單，再指定受益人為晚輩，先將未來的「遺產」移轉成保費達到「減肥」

效果，而且降低遺贈稅課稅級距甚至變成免稅，等到身故時，再領回高額理賠金，由於保險

法規定死亡理賠免稅，就達到合法「移轉財產」並且避開稅負。但躉繳保單被財政部盯上後 
，「最低稅負制」一實施，將死亡理賠設下３０００萬元以上的應稅門檻，對於富有人士來

說，當海外所得再納入稅基後，避稅之道將愈走愈窄。 
   「最低稅負制」可能造成一個意外效果，那就是有錢人家應該「多生小孩」，因為如果

成年的子嗣少，分攤保險死亡給付的額度也變少，財產隔代移轉產生集中效果，與子嗣多的

家族來比較，將更難進行節稅規劃。此外，由於「最低稅負制」條文對於保險理賠課稅的豁

免範圍，只明定為「意外險及醫療險」，部份的儲蓄型壽險紅利、滿期金等生存給付，並未

排除在課稅範圍之外，換言之，保戶有必要找自己的壽險顧問了解課稅效果。 
  ═════════════════════════════════════ 
                               個人如何適用「最低稅負制」 
              ┌───────────────┬─────┐ 
              │  綜合所得淨額                │          │ 
              │  ＋非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註１）│          │ 
              │  ＋壽險與年金保險逾 3000 萬   │          │ 
       基本   │    以上之死亡給付（註２）    │          │ 
       稅額 ＝│  ＋未上市股票與私募基金交    │ －600 萬 │  ×   20％ 
              │    易所得                    │          │ 
              │  ＋非現金捐贈金額            │          │ 
              │  ＋員工分紅配股之時價超過    │          │ 
              │    面額部份                  │          │ 
              └───────────────┴─────┘ 
 註 1：海外所得自 98 年 1 月 1 日起納入課稅範圍，必要時得延至 99 年 1 月 1 日；同一申報

戶海外所得低於 100 萬者，免計入基本稅額 
 註 2：同一申報戶之給付必須合併計算 
 註 3：方框內之總額為「基本所得額」，若基本所得額低於 600 萬元，則不必繳納最低稅負

制所規定之「基本稅額」；若基本所得額高度 600 萬元，則針對超過 600 萬部份，課徵

20％基本稅額 
  ───────────────────────────────────── 
             資料來源：立法院、遠東銀行    整理製表：記者陳中興 
  ═════════════════════════════════════ 

摘自－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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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部嚴查公設地避稅 

   財政部最近發現有民眾機取巧，利用都市計畫法漏洞，將公共設施保留地贈與子女後，

再以交換土地或買回方式避稅，納稅人不論以何種方式透過公設地做租稅規劃，國稅局均將

依實質課稅原則補稅。這類透過公共設施保留地進行租稅規劃，經國稅局分類，主要有三種

方式，主要是利用都市計畫法公設地移轉免課贈與稅的規定，國稅局已進行全面查核中。 
第一種是納稅人名下有一筆公設地公告現值一千萬元，另外有現金一千萬元，則納稅人先將

公設地贈與給子女，依法免課贈與稅，然後再向子女以一千萬價格，購買公設地，於

是錢流到子女名下，而公設地又回到納稅人名下。 
第二種方式是，納稅人名下有一筆應課稅土地，與一筆公設地，於是先將千分之一持分的應

稅地，與千分之九九九的公設地贈與給子女，此時，納稅人名下剩下千分之一公設地

與千分之九九九的應稅地；因贈與的應稅地持分很小，要繳納的贈與稅很少；然後下

一步的作業，就是與子女進行土地交換，交換結果，變成全部的公設地回到納稅人名

下，而應稅地則全數轉到子女名下。 
第三種模式則比較粗糙，即納稅人名下的兩筆土地，分別為應稅地與公設地，先把公設地贈

與給子女，免課贈與稅，然後再與子女交換，把名下應稅地轉到子女名下，而免稅的

公設地，又回到納稅人名下。 
前述三種利用公設地規避贈與稅的方法，國稅局全部認定為贈與，必須課贈與稅，其實目前

遺產稅的扣除額相當高，因此，有些土地納稅人其實不必急於在生前進行租稅規劃，留著給

子女繼承說不定也課不到稅，因為遺產稅的免稅額為七百萬元，納稅人不必那麼麻煩進行租

稅規劃。 
  ═════════════════════════════════════ 
                        財部查核公設地規避贈與稅概況 
                       納稅人名下現金、應稅地、公設地 
                                     │ 
                 ┌─────────┴─────────┐ 
      以小比例應稅地大比例                      公設地先移轉給子女 
        公設地贈與給子女                                 │ 
           應稅地比例很小，                           免贈與稅 
           要繳納稅款不多                                │ 
                 │                        ┌──────┴──┐ 
                 │                        │                以現金 
       與子女交換，應稅地轉                │              向子女買地 
       到子女名下，免稅公設地回到納稅人名下│                  │ 
                 │            ┌───以應稅地與              │ 
                 │            │      子女換回公設地          │ 
                 │            ↓                              │ 
                 └→ 全部認定為贈與課稅  ←──────────┘ 
                             繪圖：王英嵐   整理：林文義 

 10



═══════════════════════════════摘自－工商時報 

 

稅 務 天 地   

 

＝國稅簡訊＝ 

※公司購置投資抵減設備，安裝地點違反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相關土地使 
用管制法律規定者，無投資抵減適用。  

購置投資抵減設備適用抵減稅額之公司注意了，公司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案件 
；某些公司投資抵減設備之安裝地點與投資抵減證明書所載地點不符，恐遭否准抵減。申請

適用投資抵減之設備，其安裝地點以該公司自有或承租之生產場所或營業處所為限，且該些

處所必須符合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等相關土地使用管制法律規定，始有適用；要言之，

公司如因實際需要，須遷移設備，倘變更後之安裝地點為農地，縱使是公司承租之生產場所 
，亦無投資抵減之適用，請公司務必留意，以免喪失租稅獎勵優惠。 

※ 贈與附有負擔，應將該負擔載明於贈與契約，並將債務移轉受贈人承擔方可

自贈與總額中扣除。  
民眾將土地贈與其女，該筆土地尚有借款未償還，將由其女清償，此部份可自贈與總額

扣除。受贈人承擔贈與人之債務，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可自贈與總額扣除，惟

應注意的是主張贈與附有負擔，應於贈與契約載明，並將債務移轉受贈人承擔之證明文件送

國稅局核備。國稅局於查核某案件時發現，陳君於死亡前一年將價值一二四○萬元之數筆農

地贈與其子，依規定列報不計入贈與總額，並自贈與日起列管五年，惟於五年列管期間土地

遭拍賣，無法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於期限內回復所有權登記，遭國稅局乃追補原免徵之稅

款二○○萬元，嗣後繼承人主張農地於贈與前，陳君即已向銀行借款而設定抵押權，因無法

清償而遭拍賣，故屬附有負擔之贈與，應自贈與總額扣除。然所謂贈與附有負擔者，係指贈

與契約附有條件，使受贈人負擔為一定給付之債務者而言，而本案贈與當時之贈與契約並未

約定附有負擔且債務並未移轉予受贈人承擔，受贈人僅為單純自原抵押人即贈與人受讓抵押

物之第三人而已；至抵押權嗣後果真實行抵押權拍賣受贈土地致受贈人失其所有權，係屬贈

與後所生之另一法律關係，與贈與時附有負擔之情形不同，自不得依該項規定，自贈與總額

中扣除，該案因未符合贈與附有負擔之要件而追繳免徵之贈與稅。 

※遺產淨值超過欠繳之遺產稅，得免再對繼承人財產為禁止處分等。  

依財政部九四年六月發布之命令，欠繳遺產稅案件，如被繼承人遺產中屬遺產稅課徵標

的物之不動產及公共設施保留地，依核定之遺產價值扣除上開財產經設定之他項權利價值或

擔保之債權額，及被繼承人死亡前二年贈與併入課稅之遺產後之餘額，若已超過欠繳之遺產

稅者，得免再對繼承人財產為禁止處分或限制其出境。有一位繼承人唐君，因未繳納其父親

之遺產稅五○○萬元，經國稅局移送行政執行處執行，並就遺產淨額不足遺產稅之金額部分

對唐君財產為禁止處分及通報入出境管理局限制其出境，唐君申請以遺產之三筆公告現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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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元之土地，原設定有二筆銀行債權一二○○萬元，其中一筆設定之擔保債權三○○

萬元唐君已償還並塗銷，要求解除其財產之禁止處分及限制出境，國稅局以該三筆遺產土地

之價值，扣除尚未償還之設定他項權利之擔保債權九○○萬元，其淨值為六○○萬元，已超

過其欠繳之遺產稅五○○萬元，乃准其所請。前述遺產餘額，如低於欠繳之遺產稅者，稅捐

稽徵機關得就相當於其差額部分之繼承人財產為禁止處分，其經禁止處分之財產加計前述遺

產餘額之合計數，如高於欠繳之遺產稅者，得免限制繼承人出境；惟如低於欠繳之遺產稅，

且該欠繳之遺產稅達到「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利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之標

準者，則仍得依該辦法及相關規定，限制繼承人出境。為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國稅局已依

據上開財政部規定，重新審核因滯欠遺產稅而經限制出境之案件，對於符合規定者，均予報

請財政部轉入出境管理局解除其出境限制。惟國稅局呼籲繼承人雖被解除出境限制，仍應儘

速繳清欠稅，否則繼承人固有財產於遺產經強制執行不足時，有被移送強制執行之虞。 

 ※贈與人藉公共設施保留地交換或分割方式規避贈與稅未果之判決再添一例 

贈與人假藉免徵贈與稅的公共設施保留地，取巧利用買回、交換或分割等方式，實際安

排移轉其他應稅財產給子女者，經國稅局查獲後，依照實質課稅原則，予以補徵贈與稅案件，

繼高雄高等行政法院９４年度簡字第１４０號簡易判決之後，於９４年１０月２７日再度獲

得高等行政法院認同，對另一件甲君類似贈與案件判決甲君敗訴。 
甲君於９０年９月間先贈與３筆建地持分各２／９００００予其子，其子亦於同日將其

名下３筆公共設施保留地持分各１／９００００贈與甲君，並依規定辦理贈與稅申報，取得

免稅證明書後，隨即於同年１１月１日辦理上開６筆共有土地分割，使其子取得３筆建地全

部及小部分公共設施保留地，甲君則取得大部分公共設施保留地，經國稅局查獲，補徵贈與

稅七百餘萬元。甲君不服，主張其係合法之租稅規劃，且本件贈與事件係發生於９０年間，

國稅局卻依財政部９２年４月９日始發布之台財稅字第０９１０４５６３０６號令釋規定追

繳贈與稅，有違憲法規定及不溯及既往之原則，經復查、訴願均被駁回，再向高雄高等行政

法院提起行政訴訟，亦遭行政法院判決敗訴。 
    該法院判決認為，按都市計畫法第５０條之１之意旨，係鑑於土地如被指定為公共設施

保留地，不僅土地所有權人於徵收前受有土地使用目的之限制，復因同法第５０條又將原定

政府機關取得公共設施保留地之期限予以修正刪除，故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都市計

畫法除提高徵收補償地價外，另增訂第５０條之１加強稅捐優惠，以彌補土地所有權人因長

期保留所遭受之損失。然觀本件贈與之情形，甲君父子係利用彼此間贈與微小持分之建地及

公共設施保留地形成共有後，再進行合併分割之形式，達成實質上由甲君贈與建地之目的；

卻藉掩身於都市計畫法第５０條之１有關贈與公共設施保留地免徵贈與稅之租稅優惠規定下 
，毋庸繳納贈與稅，然此顯非都市計畫法第５０條之１給予公共設施保留地所有權人租稅優

惠之目的！是甲君與其子間之土地移轉及合併分割等行為，形式上固係透過私法上契約自由

之方式，所為合於法律形式之行為；但其中如前所述有諸多違反私經濟活動之正常模式，而

也因此等迂迴、多階段、並異常之法律形式行為，環環相扣結果，達成由甲君贈與上開應稅

建地予其子之目的，並此相同之經濟效果，卻能隱藏一般人贈與建地時應納之贈與稅，此已

超乎都市計畫法第５０條之１之立法目的，顯係濫用該租稅優惠之規定，從而排除其應負擔

之贈與稅，則甲君之行為顯然為一「租稅規避」行為，甚為明確。高雄高等行政法院進一步

指出，財政部９２年４月９日台財稅字第０９１０４５６３０６號函釋，乃係主管機關為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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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４條第２項規定之原意所為之釋示，自法規生效之日起即有其適用，要

與法律溯及既往無涉，不生溯及既往之問題。且該函釋規定旨在貫徹前揭實質課稅原則，為

防止贈與稅逃漏及維持課稅公平所必要，並未增加法律所定人民納稅義務，與憲法第１９條

並無牴觸，亦無關於信賴保護原則，是國稅局事後於核課期間內查得甲君贈與系爭應稅土地

之全貌，乃據查得之事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核實對甲君補徵贈與稅，核與稅捐稽徵法

第２１條第２項規定無違，自屬有據，其未增加甲君之負擔，並無違反租稅法定及法律保留

原則。 
    遺產稅之免稅額７００萬元遠大於贈與稅之免稅額１００萬元，故大多數遺產稅案件無

須課徵遺產稅，因此應無須刻意假藉其他行為來規避遺產稅，如仍須將財產贈與其子女，亦

應以合法之途徑，依法申報贈與繳納贈與稅，以免被查獲補稅，甚至被罰，得不償失。         

※應納未納稅捐超過五年不一定可註銷  

納稅義務人有應該繳納的稅捐，縱使已拖延過五年未繳，該筆稅捐若未逾核課期間或徵

收期間，仍不得註銷。稅捐之課徵有核課期間及徵收期間，核課期間係指於法定期間內，依

法有應課稅之事實，稅捐稽徵機關可對納稅義務人核發稅單課稅，其期間計算，如係依法應

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

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自申報日起算五年；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不正當

方法逃漏稅捐者，其核課期間自規定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為七年。徵收期間則自繳納期

間屆滿之翌日起算五年，如應納稅捐未於徵收期間徵起者，則稅捐機關不得再行徵收，但於

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強制執行者，不在此限。  
有些納稅義務人對稅捐之核課及徵收期間規定不瞭解，以為其應繳納之稅捐超過五年未

繳就會註銷而不須負繳納義務，事實上，從發生繳納義務之年度起算，稅捐之核課期間加計

徵收期間可長達十年或十二年之久，而且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行者，即使欠稅已逾五年 
，仍不得註銷。常有納稅義務人應自行申報而不申報或於接獲稅款繳款書時，抱持僥倖心態 
，以為稅款不申報或不繳納只要拖過五年就可註銷，而不瞭解核課期加徵收期可長達十年或

十二年或欠稅案件尚於執行中不得註銷規定，故常會主動詢問表示其應納之稅捐已拖延過五

年應已註銷，為何還收到稅單或其所得或財物仍被強制執行，或是請求稅捐稽徵機關撤銷所

為之保全處分等情形。再次提醒納稅義務人，應該申報或繳納之稅捐，如未申報或繳納，縱

使已過五年，該筆稅款若未逾核課或徵收期間，納稅義務人仍然負有繳納稅款之義務。 

※納稅義務人如何申請更正、復查及退稅？  

納稅義務人接獲補稅通知時，如發現有錯誤或對核定稅捐之處分不服，應於法定期限內

向稅捐機關辦理更正、申請復查或申請退稅，以免權益受損。納稅義務人如發現繳納通知文

書有記載、計算錯誤或重複時，得依稅捐稽徵法第１７條之規定，於規定繳納期間內，要求

稅捐機關查對更正。若是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不服，則得依稅捐稽徵法第３５條之規定，依

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應於繳款書送達後，於繳納期間屆滿翌日

起算３０日內，或者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無應納稅額或應補稅額者，應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

達後３０日內，申請復查。對於因適用法令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額，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２８條之規定，自繳納之日起５年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逾期未申請者，不得再行申

請。進一步說明，稅捐稽徵法第１７條「查對更正」，係在納稅義務人接獲補徵案件因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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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書有記載、計算錯誤或重複時適用，而同法第３５條「申請復查」，則係對課稅之內容

發生爭議而提出申請；再者「申請復查」一經決定有應補徵稅款者，即須加計利息一併徵收 
，而「查對更正」於稅捐稽徵單位展延日期內繳納稅款則無利息徵收之問題，又納稅義務人

對於因適用法令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額，得自繳納之日起５年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

還；逾期未申請者，不得再行申請，請納稅義務人留意法條之適用，以免權益受損。 

※遺產稅申請實物抵繳應檢附之文件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３０條第２項規定，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３０萬元以上，納

稅義務人確有困難，不能一次繳納現金時，得於前項規定納稅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

分１２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以不超過２個月為限，並准以課徵標的物或其他易於變價或保

管之實物一次抵繳。因此，遺產稅納稅義務人，如果無法以現金繳納稅款，且應納稅額在三

○萬元以上者，可於繳納期限內向稽徵機關申請實物抵繳，以免逾期須加徵滯納金及利息，

甚至遭移送執行，得不償失。申請實物抵繳時，納稅義務人應填具「遺產稅實物抵繳申請書 
」、「全體繼承人抵繳同意書」及「抵繳之財產清單」向管轄稽徵機關申請。惟常有納稅義

務人詢問，若無法取得全體繼承人同意，可否仍以被繼承人遺留之財產申請實物抵繳？說明 
，「繼承人有數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公

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利行使，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為民法第１１５１條

及第８２８條第２項所明定，目前除納稅義務人申請以被繼承人遺留之土地抵繳，可適用土

地法第３４條之１規定，得不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外，其他財產因無類似規定，仍應出具全體

繼承人抵繳同意書，如納稅義務人無法檢附全體繼承人出具之抵繳同意書，將不予受理實物

抵繳。納稅人申請實物抵繳，必須現金繳納確有困難，始得辦理。若被繼承人遺留之財產，

包含現金、銀行存款及其他實物，納稅義務人無法提出其他事證，證明無法以該等現金、銀

行存款繳納時，只准以現金及銀行存款不足繳納部分，辦理實物抵繳。  

※二親等內親屬間不動產移轉之贈與稅相關規定  

現今社會生活中父母子女或兄弟姊妹之間，不動產所有權移轉的情形非常普遍，因此，

民眾最關心也最經常詢問有關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買賣，是否要課徵贈與稅的問題。依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５條第６款規定，二親等內（包括姻親）親屬間財產買賣，以贈與論，課徵

贈與稅。但能提出確實已支付價款的證明，且該支付之價款不是由出賣人貸與或由出賣人提

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不在此限。例如父子間買賣不動產，如果買賣價款與按公告現值或評

定價格計算之金額相較，並無不相當，且能提出已支付價款的確實證明，經稽徵機關查核屬

實者，得免課贈與稅。二親等內財產之移轉，若未能提示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者，國稅局會

依法視同贈與課徵贈與稅，因此，民眾如有財產之買賣，應妥善保存其資金流程及相關資料 
，以保障自身權益。 

※養子女是否可繼承養父母間之遺產？養子女之婚生子女或養子女是否有代位 
繼承權？  

近年來社會結構中不婚或婚而不生的趨勢愈來愈普遍，造成認養子女之情事日益增多，

不少民眾詢問：養子女是否可繼承養父母之遺產？養子女之婚生子女或養子女是否有代位繼

承權？養子女與養父母間之關係，是出於『法律』擬制的血親關係，並不是由於出生而自然

存在的血親關係。養子女既然是養父母的法定血親，也就成為養父母的直系血親卑親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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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法第一○七七條之規定，養子女與養父母之關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女同。

養子女與養父母之關係與婚生子女既無不同，為直系血親關係，養子女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即

為養父母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另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七○號解釋：養子女與養父母

之關係為擬制血親，養子女之婚生子女、養子女之養子女均得代位繼承。換句話說，養子女

之血親即為養父母之血親，養子女之婚生子女或養子女亦有代位繼承權。例如某甲於九二年

六月十二日死亡，而其於七七年三月間收養之養女某乙已於八八年二月二六日死亡，則某乙

於被收養前所生之二子某丙及某丁，為某甲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六條第

一項規定，為某甲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依法可申報遺產稅。  

※未成年小孩以歷年受贈資金購買不動產，是否還會課徵其父母贈與稅？  

目前在「兩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不算少」時代裡，大部分家庭小孩都不多，愛子心

切的父母們，為了讓小孩有更優渥的生活條件，大都從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替他們做節

稅及理財規劃，例如，每年運用每人一百萬元的贈與稅免稅額贈與小孩現金、股票或房地產

等，如果，未成年小孩以歷年受贈資金購買不動產，是否還會課徵其父母贈與稅？對此提出

說明，限制行為能力人或無行為能力人所購置之財產，應視為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之贈與。

但如能證明支付之款項屬於購買人所有者，不在此限。因此，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以歷年贈

與未成年子女之資金為其子女置產，如能提示歷年贈與稅申報發給稅款繳清或核定免稅證明

書及子女之銀行存款紀錄，證明確實是以子女歷年受贈款項購買者，即可免視為法定代理人

或監護人之贈與。此外，提醒納稅人，父母如欲主張子女置產之資金來源係受贈取得，除應

提供受贈資金之事實外，並應就其受贈資金之實際運用流程提供完整資料，否則，即使持有

歷年贈與稅款繳清或核定免稅證明，仍有可能被課徵贈與稅。 

※受贈人與被繼承人親屬關係於繼承日前已消滅者，其受贈財產，免併入被繼

承人遺產總額課稅   
祖父母等人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但如受贈人與被繼承人之親屬或配偶關係，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已不再具有法定親屬身分時，

該贈與之財產不必併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遺產總額。偶有接獲納稅義務人詢問，其父親生前

贈與繼承人之配偶（媳婦）房屋及土地，因繼承人於繼承日離婚，該財產應否併入遺產課稅 
；由於受贈人（媳婦）與被繼承人親屬關係，於被繼承人死亡前已因離婚而消滅，則受贈人

已不具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各款規定身分，故該等贈與之財產，免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該局指出，在申報遺產稅時，應注意前揭規定，如受贈人與被繼承人之親屬關係，於被繼

承人死亡日前已不具有稅法規定之前述親屬身分時，可檢附戶籍資料等證明文件，供稽徵機

關審核免併入被繼承人遺產總額課稅。 

※佃農因政府徵收或地主收回耕地，所取得之補償費，應據實申報繳納綜合所 
得稅   

近年來中部地區經濟快速成長，烏日高鐵車站特定區、中部科學園區等重大公共工程，

陸續開發進入完工階段，使得中部地區原有之農業用地，常有遇到政府徵收或依法變更編定

為建築用地之情事。佃農承租之農地，如因政府徵收或地主收回三七五耕地，依法所取得之

補償費，均須據實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倘經查獲未申報或有短漏報情事，除依法補徵稅款

外，並將按其所漏稅額處以罰鍰。進一步說明，佃農承租之農地，因政府徵收而終止租約，

此時徵收用地機關發放之補償費，於扣除地主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後，會以稅後之餘額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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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給予佃農作為補償費。此時該佃農所取得之補償費，其中半數為免稅所得，不用申報繳

納綜合所得稅，但其餘半數則為取得年度之所得，應據實依法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特別強

調，該部分補償費資料，徵收用地機關會主動通報稅捐稽徵機關，所以取得補償費之佃農，

務必據實申報綜合所得稅，以免遭受補稅及罰鍰之處分，而得不償失。假如佃農所領取之補

償費，係因地主收回三七五耕地而取得，此時該補償費之半數亦屬免稅所得，但其餘半數之

補償費，仍屬該佃農取得年度之所得，仍應據實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地主付給佃農之補償

費，稅捐稽徵機關可透過地價稅及地政登記等相關資料，經由財產歸戶分析加以查得，所以

取得補償費之佃農，務必據實主動報繳綜合所得稅，切莫心存僥倖而未申報。舉一實例說明 
，某位納稅義務人承租農地耕作，嗣後地主將該等土地收回另行出售與他人，經雙方合意終

止三七五租約，地主除移轉三筆土地所有權予該佃農外，並另給予現金三八九萬元，以作為

收回耕地之補償費。經查該佃農所取得之三筆土地，公告現值為一三五七萬元，加上現金三

八九萬，故該佃農因地主收回耕地，所取得之補償費合計為一七四六萬元。因此該佃農依法

應以補償費之半數八七三萬元，作為取得年度之所得額，據實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惟經調

查發現，該佃農取得補償費之年度，並未辦理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除將依法予以補徵綜合

所得稅二八三萬元，並應按其所漏稅額裁處一倍罰鍰二八三萬元，逃漏稅之結果處罰相當重 
，此案例深值納稅義務人引以為鑑。   

※遺產稅申報親屬扣除額，如第一順位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而由次親等卑親屬

繼承，仍是以第一順位繼承人之扣除額為準。  
近來審理遺產稅案件時，發現被繼承人之子女（第一順位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由次

親等卑親屬繼承，即由孫子女繼承，以申報較多扣除金額，這是錯誤的，因子女全部拋棄繼

承而由孫子女繼承時，扣除額的金額是以拋棄前原來可以扣除的數額為限。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１７條第２款規定，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４０萬元。

其有未滿２０歲者，並得按其年齡距屆滿２０歲之年數，每年加扣４０萬元。但親等近者拋

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扣除之數額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數額為限。例如老李死

亡時遺有２位子女，這２位子女全都拋棄繼承，由６位未成年孫子女繼承，那麼扣除額只能

以原來２位子女繼承可扣除數額８０萬元為扣除額。  

 

＝地方稅簡訊＝ 

◎老舊房屋無使用執照應辦理房屋稅籍，否則土地出售時土地增值稅無法享受

自用住宅優惠稅率  
無使用執照之老舊房屋，因房屋現值甚低，納稅義務人常以為房屋稅就無需繳納，並未

注意須設立房屋稅籍，俟土地出售時，為求土地增值稅能適用自用住宅優惠稅率，趕緊到稅

捐處辦理房屋稅籍之設立，在自用住宅之評定現值不及所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１０％時，若

無法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其房屋建造完成日之認定，稅捐處只能以調查日為準，無法適用自

用住宅百分之十之優惠稅率，白白損失了應有的權益。因此，提醒無使用執照房屋的所有人 
，若尚未至稅捐處設立房屋稅籍，應儘速辦理，以保障權益。 

◎自配偶受贈土地後，再將該土地售予配偶，並重新購買土地，如符合土地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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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5 條規定，可申請退稅  
因夫妻贈與取得土地後，又訂約將該受贈土地售予原配偶，於２年內重購另１筆土地，

如原出售與重購土地皆符合自用住宅用地要件，且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

繳納土地增值稅之餘額者，依土地稅法第３５條第１項第１款規定，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不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數額。如經查明係利用配偶間虛

偽之土地買賣，冀圖墊高土地之前次移轉現值，以減少再次移轉之漲價總數額，進而規避應

納之土地增值稅者，則無該條文退還土地增值稅之適用。 

◎稅捐處為加強欠稅清理，籲請欠稅人儘速繳納應納稅捐  

依據「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利事業負責人入出境實施辦法」第２條規定，其已確定之應

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其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個人在新台幣五

十萬元以上，營利事業在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者，或欠繳應納稅捐，在行政救濟程序終結前 
，個人在新台幣七十五萬元以上，營利事業在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者，由稅捐稽徵機關

報請財政部函請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理局限制該欠稅人或營利事業負責人出境。其中，對

於欠稅人金額未達限制出境標準者，於移送執行處後，納稅人如有逃漏或經合法通知無正當

理由不到場時，或有履行義務可能而不履行時，行政執行處將聲請法院裁定拘提管收。納稅

人應該繳納的稅捐，如有欠稅，會鍥而不捨的清理催繳，納稅人，如未收到稅單或稅單遺失 
，可就近向稅捐處或其分處申請補發繳稅，以免被限制出境或其他不利處分，影響自身權益。 

◎中途變更房屋起造人名義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６０日內申報契稅  

建築物於造完成前，如因買賣、交換、贈與、中途變更起造人名義，應由使用執照所載

起造人申報繳納契稅。為防杜假藉房屋以委建之名行買賣、交換、贈與之實，再以中途變更

起造人名義方式規避契稅稅負，該處將按實質課稅原則，覈實課徵契稅。依契稅條例規定︰

「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因買賣、交換、贈與，以承受人為建造執造原始起造人或中途變更

起造人名義，並取得使用照者，應由使用執造所載起造人申報納稅。」，因此，中途變更起

造人名義之房屋，應由房屋執照所載起造人申報繳納契稅，俾符合租稅公平。倘建築物於建

造完成前，因買賣、交換、贈與，以承受人為建造執造原始起造人﹙如︰合建分屋地主取得

之房屋、購買預售屋等﹚，並取得使用執照者，依上開條例規定，仍由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

於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照後６０日內填具契稅申報書，檢附使用執照影本及買賣﹙合建﹚

契約書或工程合約書影本等文件向房屋所在地之稅捐處申報契稅。納稅義務人如不於規定期

限內申報契稅者，每逾３日加徵應納稅額百分之一之怠報金，最高以應納稅額為限；納稅人

應納契稅，匿報或短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查得，或經人舉發查明屬實者，除應補繳稅額外，

並加處以應納稅額１倍以上３倍以下之罰鍰。因此，該處提醒你請於規定期限內申報，以維

護自身權益。 

◎供公共通行的騎樓走廊地其地價稅之減免認定標準及申請期限  

供公共通行的騎樓走廊地，可以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減免地價稅，

但是所稱「騎樓走廊地」係屬建築基地的一部分，其認定應以基地上有建築改良物為前提，

未有建築物之一般空地，則不能申請騎樓走廊地減免。騎樓走廊地的減免標準如下： 
一、平房房屋前簷突出於騎樓走廊地者，得免徵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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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騎樓走廊地上有一層建物者，其騎樓走廊地之地價稅減徵二分之一。 
三、有二層建物者，減徵三分之一。 
四、有三層建物者，減徵四分之一。 
五、有四層以上建物者，減徵五分之一。 

為維護自身權益，如您的土地符合減免規定，應於地價稅開徵四十日前（即每年九月二十二

日前）檢附建築改良物所有權狀或使用執照影本，填具申請書向土地所在地稅捐處提出申請 
，逾期申請者，則自申請的次年起減免（經核准後無須每年提出申請）；此外，如果適用減免

之原因、事實已消滅者，土地所有權人應於三○日內向土地所在地稅捐處申報恢復課稅。 

◎不動產契據擁有者必須負責貼用印花稅票  

典當、讓受及分割不動產契據，如僅書立一份者，應由立約人或立據人中之持有人或持

憑向主管機關申請物權登記之人，負責貼用印花稅票。按不動產買賣雙方當事人先行訂定之

書面買賣契約（俗稱私契），如未做收據使用，可以免貼用印花稅票，而僅需在不動產物權

登記契據上（俗稱公契），按契約書記載金額千分之一貼用印花稅票，也就是雙方當事人於

向地政事務所辦理登記之契據（公契）上貼用印花稅票即可，但是地政士受託代辦登記僅予

書立一份正本時，該份契約書通常屬於取得不動產之權利人所擁有，權利人必須負責貼用印

花稅票。 

◎對於大額滯欠案件，稽徵機關將查報欠稅人財產通報有關機關為禁止處分登 
記  

由於土地增值稅減半課徵以及低利率之誘因，民眾賣小屋換大屋之情形日益增多，惟以

往部分納稅人對於滯欠稅捐遭稽徵機關為禁止處分之通知不在意，直到辦理過戶時，發現財

產遭到禁止處分，無法如期辦理過戶時方覺事態嚴重。納稅人欠繳稅捐，稽徵機關除移送執

行處強制執行外，如達一定金額且查有財產者，將通知有關機關不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 
，事關納稅人權利，不可不慎。納稅人接獲稽徵機關寄發之繳款書，應於期限內繳納，如對

核課內容有疑義者，亦應在限繳期限內向發單之稽徵機關查對更正；至於逾期繳納稅款，依

稅法規定，每逾２日加徵百分之一滯納金，逾３０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行。為此，稅

捐處特別呼籲納稅人接到繳納稅款通知時，務必如期繳納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土地增值稅適用自用住宅用地１０％之優惠稅率，一人一生一次，出售自用

住宅用地時，請謹慎考量，是否於本次提出申請適用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宅用地時，請所有權人應謹慎考量，是否選擇自用住宅用地

１０％之優惠稅率，以免日後出售更大筆、漲價數額及倍數更大之自用住宅用地，因已適用

過自用住宅１０％之優惠稅率，而不得再適用時，繳納大額之土地增值稅款。依土地稅法規

定，出售其自用住宅用地，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３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７公畝，如

出售前１年內未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及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者，可申請按出售自用住宅用地

１０％之優惠稅率，繳納土地增值稅，惟以一次為限；而非適用自用住宅用地之土地增值稅

稅率，依漲價倍數，最高稅率達４０％，相差達４倍之多。尚未適用過出售自用住宅用地１

０％優惠稅率之土地所有權人，日後出售自用住宅用地之土地時，應與委任之地政士溝通清

楚並詳加考量，是否申請按自用住宅用地１０％之優惠稅率申報，因一人一生只能適用一次 
，以免日後出售更大筆、漲價數額及倍數更大之自用住宅用地而繳納大筆土地增值稅時，後

悔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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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機關因審查稅務案件需要，要求納稅人提示課稅資料或說明，納稅

人應依規定配合辦理  
依稅法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料，得向有

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行調查，要求提示有關證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備

詢，被調查者不得拒絕。被調查者以調查人員之調查不當者，得要求調查人員之服務機關或

其上級主管機關為適當之處理。」；納稅人若無正當理由拒絕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

指定之調查人員調查，或拒不提示課稅資料、文件者，處新台幣３千元以上３萬元以下罰鍰 
。納稅義務人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通知到達備詢，納稅人本人或受委

任之合法代理人，如無正當理由而拒不到達備詢者，處新台幣３千元以下罰鍰。納稅義務人

要配合稅捐稽徵機關之查核作業，提示課稅資料、文件及到達指定地點備詢，除可維護自己

權益外，尚可避免遭到依查得資料逕行核定之不利結果外，更可避免徵納雙方不必要的爭訟。 

◎房地騰空出售，仍可依自宅用地稅率課增值稅  

土地所有權人，為騰空房地待售，致在簽定買賣契約時，其戶籍已不在該土地上者，仍

有機會適用自宅用地稅率，計課土地增值稅。依土地稅法規定，自用住宅用地，指土地所有

權人或其配偶、直係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宅用地。土地所有權

人出售其自用住宅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

份，其土地增值稅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數額按百分之十徵收，但前項土地於出售前一年內 
，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不適用前項規定。因此，土地所有權人，因故遷出戶籍，致在簽

訂買賣契約時，其戶籍已不在該自用住宅用地者，原不得繼續認為供自用住宅使用，但為顧

及納稅義務人之實際困難，凡在遷出戶籍期間，該自用住宅用地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且遷

出戶籍期間距其出售期間未滿一年者，仍准依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土地增值稅。土地所有

權人，以自用住宅用地稅率核課土地增值稅者，一生以一次為限，因此要謹慎適用，以維護

自己之權益。 

◎善用重購退稅讓您輕鬆換屋  

房地產景氣復甦讓民眾想要換更大一點房子來犒賞自己和家人的慾望。提醒您一點節稅

的小技巧，依土地稅法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自用住宅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

二年內重購自用住宅土地，若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的餘額不足以支付新購

土地地價時，可以向稅捐處申請退還原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重購自用住宅用地申請退稅，無

次數之限制，但重購土地自完成移轉登記日起，五年內不得有出租、營業及移轉情形，否則

將會被追繳原退還之土地增值稅稅款，納稅人不可不注意。 

◎調閱親屬財產資料須具備法定要件  

為保障納稅人的權益，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納稅義務人的財產及各項納稅資料有絕對保守

秘密的義務。依稅捐稽徵法第３３條規定除對納稅義務人本人或其繼承人、納稅義務人授權

代理人或辯護人、稅捐稽徵機關、監察機關、受理有關稅務訴願及訴訟機關、依法從事調查

稅務案件機關、經財政部核定之機關與人員、債權人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行名義者 
，得提供資料除外其餘應絕對保守秘密。最近有民眾前往申請提供其親屬的不動產資料，因

其親屬居住國外且未能提供其親屬之授權書，礙於規定該處人員無法提供。該處進一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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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納稅人課稅資料秘密，非上揭機關或人員要求提供納稅人財產資料，稅捐稽徵機關

依法不予提供。 

◎高樓層房屋現值較低樓層房屋現值為高  

高樓層房屋，其建造成本高，故核計房屋現值所適用之標準單價亦較低樓層房屋為高。

房屋稅並不是按房屋造價或市價計算，而是以房屋課稅現值乘以適用稅率計算得來。稽徵機

關核計房屋現值是以「房屋標準單價表」、「折舊率標準表」及「房屋地段等級率標準表」等

為準據，而「房屋標準單價表」係由各縣市不動產評價委員會按照下列三個因素分別評定： 
（一）構造別：區分為鋼骨造、鋼筋混凝土造、加強磚造、磚造 …等，其中以鋼骨造評價最

高。 
（二）用途別：區分為四類，第一類國際觀光旅館、夜總會…等，第二類旅館、百貨公司、

醫院…等，第三類店舖、住宅、辦公室…等，第四類工廠、倉庫…等，其中以第三類

最多，但以第一類房屋評定單價最高。 
（三）房屋總層數：整座房屋建築總層數（不包括地下室或地下層之層數）越多，核算該棟

各樓層的單價就越高。 
稽徵機關適用上開「房屋標準單價表」核計房屋現值時，對房屋之構造、用途、總層數及面

積等，係依建築管理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未領使用執照者依建造執照）所載之資料為準，

但未領使用執照者（或建造執照）之房屋，以現場勘定調查之資料為準。 

◎經法院判決共有土地分割案件，如符合自用住宅用地，可申請按自用住宅用

地稅率課徵土地增值稅  
經法院判決共有土地分割案件，地所有權人如符合土地稅法第三十四條自用住宅用地， 

可申請按自用住宅用地課徵土地增值稅。有關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土地增值稅，其適用

要件： 
（1）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前１年內未曾供營業或出租。 
（2）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3）都市土地面積以３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以７公畝為限。 
（4）１人１生享用１次為限。 
（5）該地上房屋評定現值須達所占基地公告現值１０％以上。 
但自用住宅建築工程完成滿１年以上者不在此限。 

◎金融機構經許可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者，其房屋辦理移轉免徵契

稅，土地所有權移轉應繳納土地增值稅准予記存  
為發揮金融機構綜合經營效益，強化金融跨業經營合併之監督管理，促進金融市場健全

發展，並維護公共利益，金融控股公司法於９０年７月９日公布，依據該法第２８條第１項

第３款規定：「因營業讓與所產生之印花稅、契稅、所得稅、營業稅及證券交易稅，一律免

徵。」依上開規定金融機構經許可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者，其房屋辦理移轉免徵

契稅。土地部分依據該法亦做了明確規定，其原供金融機構直接使用之土地隨同移轉時，經

依土地稅法審核確定其現值後，即予辦理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其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經稅

捐稽徵機關列入專案列管並准予記存，由繼受公司於轉換行為完成後之該項土地再移轉時一

併繳納；其破產或解散時，經列管記存之土地增值稅，應優先受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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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定前所欠繳之房屋稅仍應由原屋主繳納  

房屋稅應向所有人徵收。而房屋在未拍賣前仍屬原所有權人所有，因此，拍定前所欠繳

之房屋稅仍應由原屋主繳納。債權的受償順序為土地增值稅、抵押債權、其他稅捐、普通債

權。而多數法拍屋歷經多次流標降價，再扣除土地增值稅後，其拍賣價格往往不夠清償抵押

債權，而原應納房屋稅無法從拍賣價格中分配，致產生欠稅情形，另房屋稅係按持有月份比

例課徵，是以拍賣前欠繳房屋稅依規定仍應向原屋主徵收。納稅人如有是類房屋被拍賣時，

可向稅捐處查明該棟房屋是否仍有應繳未繳之房屋稅，以免嗣後被移送強制執行而需多繳十

五％的滯納金。 

◎土地與房屋互易無論代價是否相當均應依法報繳土地增值稅或契稅。如以股

票交換房屋則應按買賣契稅核課  
交換契稅，應由交換人估價立契，各就承受部分申報納稅。前項交換有給付差額價款者 

，其差額價款，應依買賣契稅稅率課徵。當事人以土地與他人之房屋互易，如代價相當，自

不生贈與問題，如代價不相當，又無給付差額價款則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第二款課徵

贈與稅。惟無論代價是否相當，其土地或房屋移轉，應依法報繳土地增值稅或契稅。依民法

第６６條規定，所稱不動產，係謂土地及其定著物。又依契稅條例規定不動產之互易始得按

交換稅率核課契稅，雙方當事人以土地、房屋與股票交換，非屬不動產間之互易，自無按交

換稅率核課契稅之適用，故其房屋移轉應按買賣契稅核課。 

◎建築物使用執照未註明各起造人分層區分所有，立協議書分設稅籍者免報繳 
分割契稅  

不動產之分割，依照契稅條例第２條及第８條規定，應由分割人估價訂立契約申報繳納

契稅，係指數人共有不動產因分割而消滅原共有關係。建築物使用執照未註明各起造人所屬

之樓層別，嗣經全體起造人訂立協議書，申請分層區分所有登記，地政機關可依照其協議書

辦理建築物總登記，亦即無需先行辦理共有登記再行分割，故無需報繳分割契稅。稅捐處指

出，共同興建連棟式房屋，建築物使用執照未註明各起造人所屬之位置，嗣經全體起造人訂

立協議書，申請分別設立房屋稅籍亦無需報繳分割契稅。 

◎繼承人有償還被繼承人欠稅之義務  

納稅義務人已死亡之欠稅，除繼承人拋棄繼承、限定繼承或法律另有規定外，稅捐處會

查出繼承人戶籍地址，並於繳款書上註明「×××之繼承人」後委託郵政機關送達，請繼承人收

到繳款書後儘速繳納，以免逾期加徵滯納金，及移送行政執行處強制執行。一般民眾往往認

為「被繼承人的義務」，僅限被繼承人基於「私法」上的債務。其實，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 
：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其依法應納之稅捐，繼承人負有繳納義務，納稅義務應由繼

承人概括承受。稅單上均列印有繳納起迄日期，繼承人應在期限內完納稅款，如逾三十日未

完納，除加徵滯納金外，稅捐處亦會將欠稅案件移送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屬各地行政執行處

強制執行。屆時繼承人不動產、動產及薪資均可能被依法強制執行以清償被繼承人欠稅。 

◎纏訟多年未有結果之土地不得為欠繳稅捐之擔保品  

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數額之財產 
，通知有關機關，不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其為營利事業者，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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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減資或註銷登記。前項欠繳應納稅捐之納稅義務人，有隱匿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行之

跡象者，稅捐稽徵機關得申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並免提供擔保。但納稅義務人已提

供相當財產擔保者，不在此限。前述所稱之相當擔保，依據稅捐稽徵法第１１條之１規定，

除以黃金、公債、銀行存款單摺及核准上市之有價證券為擔保品外，如以其他財產為擔保品

者，應經財政部核准，以易於變價及保管，且無產權糾紛之財產為限。曾有納稅人因提出行

政救濟需繳納半數稅金，遂提出名下一塊土地為擔保品，但稅捐處發現該筆土地早被一家汽

車駕駛訓練班違章建築霸占多年，纏訟多年未有結果，不符合前述擔保品易於變價及保管，

且無產權糾紛之財產之要件，因此未獲稅捐處同意辦理。欲提供財產作為欠稅擔保時，必須

產權無糾紛、無欠稅，以免擔保申請遭駁回被移送強制執行、被禁止財產處分或被限制出境

等，因而影響自身之權益。 

◎依土地法第２１９條規定，收回被徵收之土地再移轉時，以其繳回「原依法

應領取之補償地價及地價加成補償」為前次移轉現值，課徵土地增值稅。  
土地被徵收之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依土地法第２１９條規定，收回被徵收之土地後，

再移轉予第三人時，以其申請收回時繳還之原受領徵收價額（包括補償地價及地價加成補償 
）為前次移轉現值，計課土地增值稅。領回被徵收之土地再移轉，依財政部８８年２月１２

日台財稅字第８８１９００４５９號函，其前次移轉現值應以原土地所有權人原依法領取之

「補償地價」為準，惟考量其應繳回原受領之徵收價額，包括補償地價、地價加成補償及遷

移費，但應遷移之物件已遷移者，其遷移費無須繳回。故該發還土地於再次移轉時，其前次

移轉現值應以原依法應領取之「補償地價及地價加成補償」為準。 

◎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於地政機關列冊管理期間無收益者，其列冊管

理期間之地價稅及房屋稅，應由繼承人履行納稅義務。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物，由地政機關「列冊管理」期間無收益者之賦稅處理，

依台財稅第３６７４０號函釋「查因繼承而取得物權者，無須登記即發生取得效力，已為民

法第七百五十九條所規定。從而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之財產，雖未登記，亦應就該財產履行

納稅義務……」。是以，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於地政機關列冊管理期間無收益者，

其列冊管理期間之地價稅及房屋稅，應由繼承人履行納稅義務。  

◎民眾欲委託代理人辦理有關稅捐之徵免等事宜，應於最初為行政程序行為

時，向稅捐機關提出「委任書」，始完成代理程序。  
經法院拍賣之土地，如欲委託他人代為辦理有關稅捐減免事宜，應依行政程序法第二十

四條第四項規定「於最初為行政程序行為時提出委任書」，以確定該代理權之成立。稅捐機

關於查復法院被拍賣土地之應納土地增值稅額時，會通知被拍賣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及拍定

人，被拍賣土地如符合農業用地繼續作農業使用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或自用住宅用地

欲按特別稅率課徵土地增值稅者，應於接獲稅捐機關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提出申請，逾期

不予受理。該等申請事宜如欲委由代理人辦理，應於該行政程序代理權成立時，向稅捐機關

出具「委任書」，該代理權始有同條第三項「及於該行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序行為」之適用。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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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行政法院判決۩ 

 

農地申請免徵土增稅依行為時法律檢附承受人續耕承諾書並非增加法之限制 

                                               最高行政法院判決 94 年判字第 1801 號 

上列當事人間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五月三十一日高雄高等行政

法院九十二年度訴字第一一五九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理  由 
壹、本件上訴人主張：按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意旨，係謂凡農業用地

在依法作農業使用時，移轉與自行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者，則稅捐稽徵機關即不得徵收

土地增值稅。至於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五十八條規定，僅係例示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

二第一項規定之舉證方法，並非謂土地增值稅之免徵須由土地出賣人檢具土地稅法施行

細則所規定之文件，否則即無法辦理。若認定農地免徵土地增值稅須檢附土地稅法施行

細則第五十八條所規定之文件，則有子法逾越母法之違法（按母法之土地稅法第三十九

條之二第一項並無此之限制）。惟原審竟誤解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暨同法施

行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意旨，認屬學理上「須申請之處分」，顯有未洽。故本

件上訴人依行政院民國（下同）八十三年十一月二十八日台八十三財字第四四五三三號

函及財政部八十三年十一月二十九日台財稅第八三○六二五六八二號涵意旨，得予以免

繳土地增值稅，縱若上訴人於移轉時未為申請，惟被上訴人未依法予以免徵土地增值稅

之情事，仍屬適用法令錯誤之違法課徵，嗣待上訴人查悉後依法向被上訴人請求退還溢

繳之稅款，此乃法律上權利之正當行使，並與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相符。又倘若

有其他之方法資以證實係爭農地於移轉後，買受人仍為農作使用者，則即符合土地稅法

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查高雄縣政府建設局、農業局、鳳山市

公所暨被上訴人共同於八十九年一月十九日，至係爭土地為會勘後，證實係爭土地於八

十九年一月十九日時，尚有種植果樹、玉米及蔬菜等農作物，乃作農業用地使用，此之

會勘記錄有高雄縣政府八十九年一月二十八 日以八十九府建都字第○○四七二號函，在

卷可稽，故依此即可證明係爭土地之買受人鄭○永於承受土地後，仍為農作使用之事實 
，實屬明確。況係爭土地倘若係於八十六年移轉時，而為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申請者，則

或可謂依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五十八條規定，須檢附買受人之繼續耕作承諾書，藉以辦

理，惟本件乃係上訴人於九十一年時查覺可依財政部之函令為退稅之申請，故僅須證明

係爭土地於八十六年移轉時，至細部計畫發佈前仍為農業使用之事實者，則自可依法向

被上訴人為退稅之申請，否則若於現今係爭土地於八十八年一月十日經高雄縣政府以府

建都字第二五五六號函公佈實施細部計畫，而劃分為住宅區而非農業區土地後，若仍苛

求須檢附買受人之繼續耕作承諾書，顯要求買受人現今為違法之承諾，故原審認本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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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要求承買人出具繼續農作使用承諾書，實與法制不符。退步言之，縱若原審認定上訴

人所提出之證據資料，尚無法充足證實係爭土地於八十六年移轉過戶後，仍由承受人繼

續作農業使用之事實，則上訴人於九十三年二月九日所提出之辯論意旨暨調查證據聲請

狀中，亦有載明聲請原審向高雄縣鳳山市公所查明係爭土地於八十六年、八十七年及八

十八年間係爭土地衛星航照圖之攝影。惟原審竟認此部分之證據調查並無必要而未予調

查，實有依法應予調查而未調查之違法。另高雄縣政府建設局九十一年十一月十一三日

九十一建局都字○九一一○三○○一六號函示，並非表示係爭土地於八十六年移轉時，

應視為住宅區用地而非農業使用用地，而係稱應依變更計畫後之內容暨相關規定為之。

且高雄縣政府於八十九年一月二十八日之八十九府建都字第○○四七二號函，亦有明確

載稱「台端（即上訴人）所○○○市○○段五○七之四號土地，經八十九年一月十九日

勘查現場土地上現況種植果樹玉米及蔬菜等農作物，仍作農業用地使用，目前地段尚未

辦理市地重劃開發，依規定不得申請建築」，亦與內政部營建署於八十八年八月十九日以

八十八營署都市第二五一一○號函令所稱之「在細部計畫未完成前，如經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會同建管主管機關認定該土地尚未能准許依變更後計畫用途使用，而現況仍作農業

使用者而言」要件相符，故係爭土地依法自有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之適用至明。尤有甚

者，原審認「上訴人就本件退稅申請案，僅能提示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承受人戶籍資料

等證明文件，而無法提出承受人繼續作農業使用承諾書」，惟嗣復又載稱上訴人並無法

證明係爭土地於細部計畫未完成法定程式前，仍依原來之土地使用分區別管制之證明云

云，此亦顯有判決理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令之誤。末查本件乃屬嗣後於九十一年十月四

日查悉可依法申請退稅之案件，並非於八十六年間移轉時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案件，

二者之情形並不相仿，又係爭土地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於八十八年一月十八日發佈實

施，準此，係爭農地之買受人實無法於八十八年一月十八日細部計畫實施後，再為繼續

農作使用承諾書之簽署。倘若依原審之理由所論，若承買人仍可為繼續農作使用承諾書

之簽署者，不啻係要求承買人虛偽倒填日期而為不實之記載，故原審顯有誤解土地稅法

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五十八條之規定，其判決當然違背法令，

爰請求廢棄原判決。 
貳、被上訴人則以：查上訴人於八十六年十二月十日移○○○市○○段五○七之四號土地，

屬鳳山市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為【主要計畫住宅區（附）細部計畫未定案地區】，

非屬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規範之農業用地甚明。況依行為時土地稅法施行細

則第五十八條規定，符合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規定，仍須由申請人於申報土地移轉

現值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為必要，非稽徵機關依權責即須予以免徵土地增值

稅。甚而行為時土地稅法施行細則五十九條規定，如未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核定

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即勿須受到上開管制規定，而無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五十五

條之二規定之限制。是以，上訴人先以一般用地申報土地現值移轉係爭土地，被上訴人

據以核定土地增值稅，按稅捐稽徵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該核課處分已告確

定在案，而上訴人於該處分確定後，申請退還溢繳稅款，實難認有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

條所稱適用法令錯誤或計算錯誤之情形；再者，上訴人於八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刪除土

地稅法第五十五條之二處罰規定後，始向被上訴人申請適用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免

徵土地增值稅，並請求退還溢繳稅款乙情，更有違反課稅公平原則。次查係爭土地經高

雄縣政府建設局九十一 年十一月十三日建局都字第○九一一○三○○一六號函以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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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前於該府八十年十月二十八日公告發佈實施「變更鳳山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暨第一

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案」時，係變更為住宅區，並指明係爭土地「於八十

六年十二月十 日（即上訴人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前之土地都市計畫變更既經發佈實

施，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應依『變更後』之都市計畫及相關法規規定為之。」。核其

情形，自無行政院八十三年十一月二十八日台財字第四四五三三號函示之適用。而該高

雄縣政府於八十九年一月十九日會勘紀錄，乃係爭土地於八十九年間之實際使用情形，

無法據此推定係爭土地於八十六年間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亦作農業使用。又係爭土地得

否免徵土地增值稅，仍應以土地移轉時之法令為審查基準，而行為時農業用地移轉應否

課稅規定，須係爭土地八十六年移轉時符合：須為農業用地、移轉時依法作農業使用、

移轉與自行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等三項要件。係爭土地非屬行為時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

五十七條規範本法第三十九條之二所稱農業用地，亦不符合行政院八十三年十一月二十

八日台財字第四四五三三號函示仍應依原來之土地使用分區別（或用地別）管制而得視

為農業用地，據此，無須向鳳山市公所調查係爭土地之航照圖。再者，縱上訴人認符合

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仍須依行為時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承受人戶籍謄本、繼續作農業使用承諾書，送主管稽徵

機關審核。而上訴人無法提出該買受人繼續作農業使用承諾書，反稱移轉後會勘係爭土

地為農業使用，即得替代該證明文件，如此顯然對於申報移轉現值時即守法提出申請者

不公，上訴理由，實無足採。又係爭土地經高雄縣政府八十九年一月二十八日八十九府

建都字第○○○四七二號函可知係爭土地縱因細部計畫尚未發佈實施，未能申請發照建

築，亦不能如上訴人所推論其移轉當時「係按原來之土地使用分區別管制」。此由高雄

縣政府九十一年十一月十三日九十一建局都字第○九一一○三○○一六號函即有明確說

明。末按行為時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二十條第十款及同規則第二十四條規定顯見，土地增

值稅之減免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提出申請，而上訴人於八十六年申報係爭土地

移轉現值時，未檢同證明文件，亦未提出申請適用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規定

免徵土地增值稅，乃係按一般用地申報，被上訴人據以核定稅額，洵無違誤。而上訴人

事後提出申請免徵，自仍應依據行為時土地稅法等相關規定辦理，而被上訴人已予查證

移轉當時是否符合農業用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且係爭土地不僅非屬農業用地，本

來就無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免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又「承受人繼續作農業

使用之承諾書」簽署日期疑義，更見若符合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仍應以申報移轉土

地現值時提出申請為必要，上訴人未於申報時依據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五十六條規定提

出申請，反稱八十六年移轉後，八十九年會勘時作農業使用，即得替代該「承受人繼續

作農業使用承諾書」顯無足採。綜上論結，本件被上訴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是其提起

上訴，顯無理由等語，資為抗辯。 
參、原審斟酌全辯論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本件上訴人於八十六年十二月十日向被上

訴人申報移轉係爭土地，移轉當時未向被上訴人申請農業用地免徵土地增值稅，被上訴

人遂按一般用地稅率核定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額為新臺幣（下同）８﹐１３０﹐５４０ 
元，上訴人並已於八十六年十二月二十四日繳納在案。惟上訴人於九十一年十月四日向

被上訴人提出退還係爭土地增值稅之申請。經被上訴人於九十二年三月二十五日以高縣

稅土字第○九二○○二二○九九號函否准其退稅等情，業經兩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土

地增值稅繳款書、上訴人九十一年十月四日退稅申請書及被上訴人否准之函覆等附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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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卷可稽，堪予認定。依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文義，其所規定者

乃為免稅之要件及合於該要件時可生免稅之效果。至於同法施行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

所規定者，則為如何辦理免徵土地增值稅優惠之手續及應檢附之相關文件，以供審核確

認，此即學理上所謂「須申請之處分」，即須當事人協力始得為之處分，亦即符合免徵

土地增值稅之要件時，雖可發生免稅之效果，如要享有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優惠，仍須向

該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文件，始能加以審核確認，並為核准免徵土地增值稅

之處分。此與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因適用法令錯誤而溢繳稅款之情形有間，當事

人亦不得以此為由，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退還溢繳之稅款。查本件上訴人係於八十六年

十二月十日申報係爭土地移轉，然上訴人於申報時並未依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

二規定，向被上訴人提出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申請，故被上訴人原按一般稅率核算係爭土

地之土地增值稅，難認有適用法令錯誤之情事，是揆諸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及上

開說明，本件上訴人應不得請求被上訴人退還已繳之土地增值稅款。退步言之，縱認於

本件情形，上訴人得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被上訴人退還已繳之土地增值稅

款，亦須以係爭土地於上訴人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即八十六年十二月間），確實符合

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且上訴人亦能提出行為時土地稅法施行細

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各項證明文件為必要。惟上訴人就本件退稅申請案，

僅能提示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承受人戶籍資料等證明文件，而無法提出承受人「繼續作

農業使用承諾書」供被上訴人審核乙情，業經上訴人自承在卷，應堪認定。準此，姑不

論上訴人得否就系爭土地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然衡諸實際，上訴人既無法依行為時土

地稅法施行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齊備相關證明文件供核，則被上訴人據以

否准上訴人之退稅請求，依法尚無不合。次查係爭土地於八十六年間移轉予訴外人鄭○

永時，依行政院八十三年十一月二十八日台八十三財字第四四五三三號函釋之說明，原

則上農業用地在依法作農業使用時，移轉與自行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者，固可免徵土地

增值稅；惟農業用地如經都市計畫變更為○市鎮特定區、住宅區或其他使用分區，即經

都市計畫變更為非農業用地後，在細部計畫尚未完成前，如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認定仍

應依原來之土地使用分區別（或用地別）管制而視為農業用地者，在移轉時，方可依土

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然查，依係爭土地都市計畫主管機

關高雄縣政府九十一年十一月十三日九十一建局都字第○九一一○三○○一六號函復上

訴人之內容，該土地前於該府八十年十月二十八日公告發佈實施「變更鳳山都市計畫（ 
第一次通盤暨第１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案」時，係變更為住宅區，並指明

係爭土地「於八十六年十二月十日（即上訴人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前之土地都市計畫

變更既經發佈實施，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應依『變更後』之都市計畫及相關法規規定

為之」，亦即係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管制係依變更為住宅區後之都市計畫及相關法規規定為

之，而非依原來之土地使用分區別（即農業區）管制。核其情形，顯然與行政院八十三

年十一月二十八日台八十三財字第四四五三三號函釋之意旨不同，自無該函示之適用。

又參諸高雄縣政府八十九年一月二十八日八十九府建都字第○○○四七二號函及九十一

年十一月十三日九十一建局都字第○九一一○三○○一六號函，雖均指明係爭土地須俟

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始得發照建築。然查，係爭土地移轉時是否作農業使用，係

屬事實認定之問題；而係爭土地於移轉後是否得為建築使用，參酌高雄縣政府八十九年

一月二十八日八十九府建都字第○○○四七二號函之說明，係爭土地雖已由農業區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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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為住宅區用地，惟因該地段尚未辦理市地重劃開發，依規定乃不得申請建築，可知

係爭土地縱因細部計畫尚未發佈實施或未辦理市地重劃等緣故，未能申請發照建築，亦

不能據此推論係爭土地於移轉時係作農業使用。從而，係爭土地之細部計畫案究係於何

時始發佈實施，抑或係爭土地得否申請發照建築，均與係爭土地八十六年間移轉時是否

作農業使用之事實無涉。另高雄縣政府於八十九年一月十九日之會勘紀錄所記載者，乃

係爭土地於八十九年間之實際使用情形，無法據此推定係爭土地於八十六年間上訴人申

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是否亦作農業使用。再者，係爭土地得否免徵土地增值稅，係以上訴

人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為認定時點，並非以上訴人申請退還已繳稅款（九十一年十月四

日）時為準，如該買受人於承受時確有將系爭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之事實，上訴人應可

要求該買受人出具符合事實之「繼續作農業使用承諾書」以供其辦理免徵土地增值稅。

惟承受農地且繼續將該農地作農業使用之自耕農，如何籌措其購地之資金，並非所問，

自不能以農地承受人不能證明以自有資金購買農地，即作為限制該條適用之理由，本件

被上訴人九十二年三月二十五日高縣稅土字第○九二○○二二○九九號函，另以上訴人

未詳為說明資金來源藉以證明鄭○永為係爭土地買賣之實際買受人，而作為否准上訴人

所請之部分理由雖有未洽，惟原處分其他理由及結論並無違誤，仍應予以維持，至另案

訴外人林○光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事件，係因原處分機關徒以該案土地買賣當事人間資

金來源為論據，否准其申請，容有商榷餘地，而遭訴願決定撤銷該處分，由原處分機關

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此有高雄縣政府九十二年八月五日府法訴字第一二六三九四號

訴願決定書附於原審卷可稽，核與本件之情形尚有不同。綜上所述，本件原處分否准上

訴人申請退還已繳之土地增值稅款之請求，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不

合，乃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併□明無調閱前揭土地八十六年至八十八年之衛星

航照圖之必要。 
肆、本院查：（一）、按「納稅義務人對於因適用法令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

納之日起五年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固為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所明定 
；惟其適用以納稅義務人有溢繳稅款之事實，且係由於適用法令錯誤或計算錯誤所致者

為要件。苟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稅捐，並無適用法令錯誤或計算錯誤之情事，自無申請

退還已繳稅款之可言。次按「農業用地在依法作農業使用時，移轉與自行耕作之農民繼

續耕作者，免徵土地增值稅。」「依本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者 
，依左列規定辦理。一、耕地：由申請人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 
、主管機關核發之農地承受人自耕能力證明書影本，送主管稽徵機關。二、耕地以外之

其他農業用地：由申請人於申報移轉現值時，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承受人戶籍謄本、

繼續作農業使用承諾書，送主管稽徵機關。前項土地登記簿謄本如無法證明土地使用分

區者，應檢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或都市計畫外證明文件。第一項第二款之承受

人，以其戶籍謄本記載之職業為農民者為限。」復分別為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

二第一項及同法施行細則第五十八條所明定。經核上開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

規定，其目的在以稅捐之優惠，以便利自耕農民取得農地，而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並藉

以貫徹農地農用之政策，此觀該條之立法意旨自明。另上開行為時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

五十八條之規定，性質上則係為行為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規定之執行所訂立之法

規命令，核其內容與前述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之立法意旨無違。本件上訴人於八十

六年十二月十日申報移轉坐落○○縣○○市○○段五○七之四地號土地，屬鳳山市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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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為主要計畫住宅區（附）細部計畫未定案地區，原按一般案件申

報土地現值，經被上訴人核定土地增值稅８﹐１３０﹐５４０元，上訴人已繳清稅款並

辦理移轉登記完成。上訴人嗣於九十一年十月四日向被上訴人申請依財政部八十三年十

一月二十九日台財稅第八三○六二五六八二號函示「農業用地經都市計畫變更為○市鎮

特定區、住宅區或其他使用分區，在細部計畫尚未完成前，如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認定 
，仍應依原來之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別）管制而視為農業用地，其於移轉或繼承時，

仍有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及農業發展條例第三十一條規定之適用。」，請求

依法免徵土地增值稅並退還溢繳之稅款，經被上訴人以九十二年三月二十五日高縣稅土

字第○九二○○二二○九九號函否准所請。上訴人不服，提起訴願，經遭決定駁回，上

訴人猶未甘服，乃提起本件行政訴訟。原判決關於前揭土地不符合移轉時之土地稅法第

三十九條之二所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要件，亦不符合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所規定錯

誤溢繳退稅之要件，以及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不足採等事項均已詳為論斷，併敘明

無調閱前揭土地八十六年至八十八年之衛星航照圖之必要。（二）、行為時土地稅法施

行細則第五十八條規定，係為執行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所規定農業用地在依法作農

業使用時，移轉與自行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者，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要件，有關細節性、

技術性之事項之規定，其內容並未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利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

（三）、農業用地移轉，買賣雙方權益相互影響，且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依行為 
時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五十九條規定：「依本法第三十九條之二核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

農業用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將核准文號註記有關稅冊，並列冊（或建卡）保管。洽商有

關機關定期檢查或抽查有無本法第五十五條之二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情形。」須列冊

保管定期檢查或抽查，有無行為時第五十五條之二第二款及第三款所規定之不繼續耕作

情形，有則依法對於農業用地之取得者處以罰鍰。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法定要件及法效果 
，並非只關係著出賣農業用地之原所有人之權益，更課予農業用地之取得者繼續耕作之

義務，違反該義務時，處以罰鍰；並影響農業用地之取得者再移轉時土地增值稅之負擔 
。行為時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五十八條規定關於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依行為時土

地稅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者，須由申請人於申報移轉現值時，

檢附承受人戶籍謄本及繼續作農業使用承諾書，符合行為時土地稅法第 三十九條之二規

定之立法意旨，並非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又本件若得以前揭土地在八十九 年間之使用

狀態，代替承受人繼續作農業使用承諾書，則規避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依行為時

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五十九條規定須列冊保管定期檢查或抽查，有無行為時第五條之二

第二款及第三款所規定之不繼續耕作情形，有則依法對於農業用地之取得者處以罰鍰之

規定。未經承受人出具繼續作農業使用承諾書，即課予承受人繼續耕作之義務，若有違

反該義務即處以罰鍰，與正當程式顯有未合，非行為時土地稅法第 三十九條之二規定之

立法意旨，於法自有未合。本件前揭土地移轉時不符合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法定要件，上

訴人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並退稅，於法未合，其請求應受否准之處分，則上訴人在原審

之訴為無理由，應予以駁回。（四）、綜上所述，原判決以前揭理由認原處分之結果，

尚無違誤，維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與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應

受駁回之結果並無二致。又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不同，致其事實之認定亦異於

該當事人之主張者，不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令之情形。上訴人對於業經原判決詳予論

述不採之事由再予爭執，核屬法律上見解之歧異，要難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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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上訴論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廢棄，難認有理由，應予駁回。 
據上論結，本件上訴為無理由，爰依行政訴訟法第二五五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年    十一    月    十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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